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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规划背景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

目前，凤城街道古佛村已具有一定产业发展基础，为落实乡村振兴具体工作，系统研究古佛村现

状及发展策略，改善古佛村农村人居环境和生产条件，确保古佛村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有序进行，特编

制《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古佛村村规划》。

第二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古佛村的行政辖区范围，东临凤城街道陵园村和白庙村，南接过滩村，西临晏家街

道，北临白庙村，村域面积 596.7714公顷。

第三条 规划期限

2018年—2025年

第四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6、《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7、《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

8、《重庆市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2005年修改）；

9、《重庆市长寿区城乡总体规划》（2013年编制）；

10、《重庆市规划局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关于村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意见》（渝规发〔2016〕66号）；

11、《重庆市规划局关于村建设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意见》（渝规发〔2016〕67号）；

12、《重庆市长寿区乡村旅游总体规划（2016-2025）》；

13、《长寿区干线公路网规划》；

14、《长寿区域生态空间管控规划》；

15、《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第五条 规划原则

1、尊重上位规划，梳理并落实各类上位规划对古佛村具体要求。

2、尊重村民意愿，结合古佛村实际情况，落实村民需求。

3、充分了解周边基础设施，科学布局公共服务设施与市政公用设施。

第六条 发展目标

改良农业发展模式，以两山一带森林工程为基础，充分发挥城市近郊区位优势,把古佛村打造为集

旅游、休闲、观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

第七条 本次修改内容

1、修改原因

根据《长寿区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分类处置实施方案》，我区共有 4处被纳入“现状保留类”

中“承诺纳入规划保留的露天矿山”企业，分别位于古佛村、过滩村及曾祠村，均为来料加工生产的

页岩砖厂，是我区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项目建设所需页岩砖的主要市场供应来源，同时解决近 180

余名当地村民的就业需求。经核实其保留用地在原村规划建设用地中并未完全覆盖，故需进行规划修

改，使其用地合法合规。

2、修改内容

拟将古佛村内保留企业的来料加工厂房及必要的转运空间作为保留区域，在村建设规划中将其调

整为村产业用地。

文本修改内容主要涉及：第七章第二十九条、第八章第三十六条、附表四、附表五、附表六。

图纸修改内容主要包括：规划总平面图（用地）、修改用地管控图则。

第八条 村各项发展指标详见附表一。

第九条 凡在凤城街道古佛村范围内从事各项规划编制、规划管理和开展与村规划有关的建设活动均应

按本规划执行。

第十条 文本中加黑字体为强制性内容，村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不得擅自修改，确需修改的，应按程序依

法报批。非强制性内容确需修改的，应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

按法律规定报相关部门审查。

第二章 空间功能布局及相关管控要求

第十一条 三大空间划定

1、划定古佛村农业空间 468.2244公顷，生态空间 40.0325公顷，建设空间 88.5145公顷。

2、村域范围内已规划布局的城镇工矿用地、交通水利用地不划入三大空间。

第十二条 空间管控要求

1、农业空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5%9B%BD%E5%8A%A1%E9%99%A2%E5%85%B3%E4%BA%8E%E5%AE%9E%E6%96%BD%E4%B9%A1%E6%9D%91%E6%8C%AF%E5%85%B4%E6%88%98%E7%95%A5%E7%9A%84%E6%84%8F%E8%A7%81/22373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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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农业空间的主要功能为农业生产功能，区内用地的主导方向是粮油作物生产。

2、生态空间

本村生态空间以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为主体功能，区域内用地的主导方向是保护生态环境。

3、建设空间

本村建设空间范围内按照相应程序申请，并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可进行村民住宅、公共服务设施、

基础设施、产业项目等建设活动。严禁建设项目随意选址，扩大规模。

第十三条 重要界线管控

1、“三线”管控

（1）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及管控要求

古佛村基本农田位于村内各组，面积 140.3987公顷。保护区内土地主要包括基本农田、农田道路、

水利、农田防护林及其他农业设施；区域内的一般耕地，应参照基本农田管制政策进行管护；区域内

现有非农建设用地和其他零星农用地应当整理、复垦或调整为基本农田，规划期间确实不能整理、复

垦或调整的，可保留现状用途，但不得扩大面积；除依法经国务院批准后的交通、能源、军事、水利

等重点建设项目外，禁止占用区域内基本农田进行非农建设，禁止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房、建窑、

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等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

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2）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及管控要求

古佛村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3）城镇发展边界及管控要求

古佛村范围内城镇发展边界位于村东侧，主要为长寿城乡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面积 14.2772

公顷。城镇发展边界内用地管控要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管理。

2、高压电力走廊管控范围及管控要求

古佛村高压电力线共 4条，分别为现状观雷线(110KV)、朱雷线（110KV）、大雷东线（110KV）、

长朱东线（220KV）。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任何单位或个人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必须遵

守下列规定：

（1）不得堆放谷物、草料、垃圾、矿渣、易燃物、易爆物及其他影响安全供电的物品；

（2）不得烧窑、烧荒；

（3）不得兴建建筑物、构筑物；

（4）不得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

3、高压燃气走廊管控范围及管控要求

古佛村高压燃气走廊共计 2条，分别为现状卧两线 D426和卡贝乐专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地域范围内，禁止下列危害管道安全的行为：

（1）种植乔灌木、藤类、芦苇、竹子或其他根系深达管道埋设部位可能损坏管道防腐层的深根植

物；

（2）取土、采石、用火、堆放重物、排放腐蚀性物质、使用机械工具进行挖掘施工；

（3）挖塘、修渠、修晒场、建水产养殖场、建温室、建家畜棚圈、建房以及建其他建筑物、构筑

物。

第三章 土地利用规划

第十四条 村域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 2016年变更调查数据成果，古佛村现状农用地 490.9856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82.27 %；现状

建设用地 64.9856公顷，其中农村居民点用地 38.4487公顷，占村域面积的 6.44 %。

第十五条 村域建设用地指标来源

1、涉及城镇工矿及其他建设用地（含风景名胜用地、交通水利用地、特殊用地）指标来源于全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由全区统筹平衡。

2、涉及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指标由凤城街道内集体建设用地统筹平衡。古佛村集体建设用地布局

后总规模 35.0472公顷，未突破古佛村现状集体建设用地总量。

第十六条 村域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及布局优化

1、调整方向

规划期内，优先保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用地，保障农业项目用地。严格

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合理调整农用地内部结构，适度开发未利用地。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具体方向为：

农用地总规模减少 21.1717公顷，其中耕地减少 9.4154公顷，园地减少 4.6022公顷，林地减少 3.9818

公顷，其他农用地减少 3.1724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 22.0831公顷，其中城镇工矿用地增加 0.3156

公顷，村集体建设用地减少 4.3903公顷，采矿用地增加 2.8259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增加

23.3320公顷；未利用地总规模减少 0.9114公顷。

2、农用地结构调整及布局优化

2016年，村域内农用地总面积 489.3962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82.01%；规划目标年，农用

地总面积为 468.224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重达 78.46%。

（1）切实保护耕地

2016年，耕地 198.4660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33.26%。规划目标年，耕地面积为 189.0506

公顷，比 2016年减少 9.4154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31.68%，其中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140.3987

公顷，与长寿区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范围布局一致。规划期内，城镇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尽量不占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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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耕地。建立村、组、户三级耕保责任体系，层层分解保护责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综

合治理，改造中低产田，加大农业技术、资金投入。种地养地，科学施肥，从根本上改善耕地的生产

条件，逐步提高耕地质量。

（2）园地适度调整

2016年，园地 106.0019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17.76%。规划目标年，园地面积为 101.3997

公顷，比 2016年减少 4.6022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16.99%。对区域内园地的适度调整，有利用

优化产业布局，促进本行政区域内特色果蔬产业的发展。

（3）严控林地面积

2016年，林地 133.1834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22.32%。规划目标年，林地面积为 129.2016

公顷，比 2016年减少 3.9818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21.65%。规划期内，应积极加大对林地的保

护和建设，实施植树造林工程，防治水土流失，维护和改善生态安全格局，形成生态屏障。

（4）合理利用其他农用地

2016年，其他农用地 51.7448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8.67%。规划目标年，其他农用地面积

为 48.5725公顷，比 2016年减少 3.1724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8.14%。规划期内，应积极加大对

其他农用地的保护和利用。

3、建设用地结构调整及布局优化

2016年，建设用地 66.4313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11.13%；规划目标年，建设用地 88.5145

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14.83%，增加 22.0831公顷。

（1）城乡建设用地结构调整

a、严格控制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2016年，城镇工矿用地面积 0.6364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0.11%；规划目标年，城镇工矿用

地 0.9520公顷，较 2016年增加 0.3156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0.16%。规划期内，严格控制城镇

工矿用地规模，集约节约利用土地。

b、村集体建设用地优化

2016年，村集体建设用地 39.437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6.61%。规划目标年，村集体建设用地

总规模为 35.047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87%，较 2016年减少 4.3903公顷，总量未突破 2016年古

佛村村集体建设用地规模。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统筹村集体建设用地，稳步推进农村居民点的

整治。

c、适度调整采矿用地规模

2016年，采矿用地 5.9947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1.01%。规划目标年，采矿用地面积为 8.8206

公顷，较 2016年减少 2.8259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1.48%。规划期内，应积极加大对采矿用地

的监督与管理。

（2）交通水利设施用地

2016年，交通水利设施用地 20.3627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3.41%。规划目标年，交通水利

设施用地面积为 43.6947公顷，较 2016年增加 23.3320公顷，占村域土地总面积的 7.32%。规划期内，

坚持集约节约利用土地，适度增加交通水利设施用地，充分保障农村交通水利事业发展用地。

（3）其他建设用地

2016年，村内无其他建设用地。规划目标年，其他建设用地总规模未发生变化。规划期内，应积

极加大对其他建设用地的监督与管理。

第十七条 土地综合整治

依据正在编制《重庆市长寿区十三五土地整治规划》内容，古佛村未纳入整村全域整治规划范围。

第四章 乡村产业振兴规划指引

第十八条 村产业规划布局

1、传统农业

主要为村中部二、七、十五、十七组范围，以发展优质农作物种植为主；特色苗圃种植发展区主

要分布于一组。

2、林业

主要为村西部三组、十八组“两山一带森林工程”范围，以种植经济树种为主，在有条件区域可

发展经果林。

3、乡村旅游业

改良农业发展模式，以“两山一带森林工程”为基础，充分发挥城市近郊区位优势,把古佛村打造

为集旅游、休闲、观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

第十九条 村生产组织

鼓励村集体以可支配的资源、资产、资金等要素为依托，以村为单位组建劳务型服务公司、成立

专业合作社、协会等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和管理制度，适时推进村民委员

会事务和集体经济事务分离，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鼓励村民以承包地、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

房等资源、资金入股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引导农民向股民转变。

第五章 乡村生态振兴规划指引

第二十条 村生态环境保护总体目标

1、水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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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佛村内水体为农用水体，水质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水质标准控制。

2、农村农业环境治理

（1）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科学使用化肥农药。搞好畜禽污染防治，严格遵守养殖三区的划定，禁

止在不符合三区规定的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

（2）严格控制农药使用，积极治理农村面源污染。

3、新增建设用地环境保护措施

村内新增建设用地主要用于公共服务设施及乡村产业建设，应做好以下环境保护措施：

（1）按照规划要求建设环卫设施，并做好垃圾清转运工作；

（2）尽量统一敷设污水管网收集后排放至城市污水管网，若因地形条件不能收集的，应设置一体

化污水处理设施，按照环境保护要求达标排放。

第二十一条 村“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格局

中部古佛河，西部牛心山及两山一带工程，中部粮田种植构成本村“山、水、林、田”生态系统

格局。

第二十二条 水系统规划指引及控制要求

村中部古佛河及支流，不得进行截弯取直、人工筑坝等工程建设，两侧宜结合乡村旅游项目栽植

具有观赏性水生景观植物。

第二十三条 农田系统规划指引及控制要求

1、村域耕地面积 329.4493公顷，其中旱地 111.4731公顷、水田 77.5775公顷。

2、着力维护区域田园景观格局和大地肌理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依托农用地积极发展粮食、蔬菜、

水果等种植业，形成优美的乡村田园风貌。

第二十四条 林地系统规划指引及控制要求

1、村域林地面积 101.3997公顷。

2、着力维护区域林地面积不减小，充分发挥林地的生态、景观作用，对林地的利用应符合《重庆

市林地保护管理条例》的要求。

第二十五条 村农业污染防治措施

村内现状无农业污染源。

第六章 乡村文化振兴规划指引

第二十六条 村历史文化资源

村内无历史文化资源。

第二十七条 村传统文化保护与利用

确定中国农民丰收节为村固定活动日，活动场地为大型湾落，活动内容为农产品推介、工作总结、

计划、生产竞赛、文化活动等。清明会在村内祠堂举办，活动内容为增进感情、联系乡贤、延续宗祠

传统。

第七章 村建设规划

第二十八条 村居民点规划

1、集聚提升类居民点

各组根据实际情况，选取 1至 2个处于城镇规划建设范围外、现状规模较大、交通便利、产业发

展较好的湾落为集聚提升类居民点。

2、特色保护类居民点

无。

3、搬迁撤并类居民点

无。

4、各类居民点发展引导

集聚提升类居民点宜由凤城街道办事处组织优先编制村落整治规划，分年度进行整治。

5、村居民点建设用地规模

本村不再新布局集中居民点，规划居民点用地面积 35.0472公顷。

6、乡村建筑风貌指引

（1）建筑风貌特征及引导

村内建筑以 2-3层为主，墙面色彩以白色为主，墙面材料以涂料、磁砖为主，屋顶形式以坡屋顶

为主，屋顶材料以小青瓦为主。

（2）公共服务设施建筑

应调整现状公共服务中心建筑风貌与周边居民点协调，新建村公共服务建筑建筑色彩应白、灰色

为主，屋顶形式以坡屋顶，屋顶材料以小青瓦为主。

（3）居民点建筑选型

农房建设风貌宜在保留乡村住房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外观美化和结构优化，建筑色彩宜采用白、灰

色为主，建筑层数按 2-3层控制。

（4）旅游接待建筑宜结合本地特色文化，借鉴传统民居的建筑符号和形式，建筑色彩与周边自然

环境、居民点建筑相协调基础上，可适当采用明度较低的其它色彩，建筑高度不宜 3层。

（5）利用老旧建筑作为旅游接待设施的建筑，应进行统一的整治设计，重点梳理湾落景观组织、

配套设施，建筑整治不应超过原建筑规模，其结构装饰进行修缮和提档升级，进一步彰显具有地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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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建筑元素，如土墙、青瓦、木石的运用等。同时，梳理建筑周边小环境，赋予其现代使用功能，

使建筑体有机地融入田园山水之中。

7、居民点环境景观指引

居民点垃圾分类收集、及时清运，保持村环境整洁。全村以大型湾落为核心打造乡村居民点景观，

开展建筑风貌整治、完善基础设施、加强绿化，打造以田园村落为特色的整体环境。

第二十九条 村产业用地规划

1、村产业用地分布

村产业用地主要包含现状保留的筑盛页岩砖厂，位于古佛村东部廖家湾处，用地面积 1.55公顷；

现状保留的拓峰页岩砖厂，位于古佛村西北部太平寨处，用地面积 1.15公顷。

第三十条 村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1、规划保留现状村级公共服务中心，位于村域东南部晏家快速通道旁，其中包文化活动室、会议

室等。在刘家湾菩提东路旁设置一处村级会场+老年人活动室，占地面积为 411平方米。

2、可根据实际发展需求在村建设空间内新布局村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建设规模以项目方案为准。

第三十一条 交通廊道控制及交通设施规划

1、交通廊道控制

（1）本村涉及过境交通廊道乡道古十路，交通廊道控制区内严禁新增与交通管理无关建构筑物。

（2）交通廊道控制区按照铁路、公路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控制，交通廊道控制区内严禁新增与交通

管理无关建构筑物。

2、村级公路规划

规划保留原有道路网结构，规划村内道路总长 26.1千米，其中：保留现状道路 19.6千米、规划扩

建道路 6.5千米。

（1）规划扩建道路 5条，其中主村道 1条，宽度 5米；次村道 4条，宽度 3.5米，长度共计 6.5

千米。

（2）村级公路具体位置及长度详见图十六。

3、村交通设施规划

（1）招呼站

规划在村委会和廖锡湾设置招呼站 1处。

（2）错车带

规划宽度低于 5米的村道，每隔 150米在适当位置设置错车带。

（3）停车场

规划利用现状村委会中心院坝停车。

第三十二条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1、给水工程规划

（1）技术指标

规划本村人均用水定额为 100升/人•天。预测本村规划生活用水总量为 260立方米/天。

（2）供水方式

规划本村各组均使用自来水，由城区提供。

（3）供水系统规划

本村供水主管由轻化路接入本村，供水管网沿各村道敷设至各湾落。规划主管管径为 DN200，供

水支管管径为 DN100。本村消防用水取至生活供水管网及村内自然水体，规划在村内古佛河沿岸设置

应急消防取水口。

2、排水工程规划

（1）技术指标

规划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自流排入附近农田水体，污水均经收集处理后方可排出。规划本村人

均生活污水定额约为 70升/人•天。本村规划生活污水总量为 182立方米/天。

（2）污水收集排放系统

村域各散居湾落生活污水规划采用化粪池工艺处理，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农作物肥料使

用，化粪池污水不得直接排入附近水体。

3、电力工程规划

（1）技术指标

规划本村人均综合年用电量 500千瓦时/人.年，年最大利用小时数 2500小时。本村规划用电总量

为 182万千瓦时/年，最大用电负荷 728千瓦。

（2）供电系统规划

规划电源由城区提供，保留村内供电设施，村内电力线均架空布置。村内共有变压器 15台，满足

本村用电需求。

4、燃料工程规划

（1）技术指标

规划本村均使用天然气。规划本村用气定额为 1.0立方米/户。本村规划用气量为 914立方米/天。

（2）供气系统规划

保留现状供气设施，规划本村村民用气由城区提供，主供气管由轻化路接入本村，燃气管网沿各

村道敷设至各湾落。规划燃气主管管径为 DN89，支管管径 DN57。

5、通信工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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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本村固话标准为 40 门/百人。有线电视标准为 1 线/户。本村固话需求量为 1040 门，有线电

视需求量为 914线。规划本村通信线路由城区提供，保留本村现有通信设施。

6、环卫工程规划

（1）公厕

规划在村委会、新建村级会场处增设 2处公厕。

（2）垃圾箱

保留现状 4处垃圾收集箱，并在村委会、新建会场、杨家湾、张家湾等湾子规划 4处垃圾收集箱。

（3）垃圾处理

将可自然分解垃圾就近掩埋，不可自然分解垃圾经收集后由凤城街道统一收运处理。

第八章 规划管理与项目实施

第三十三条 村民新建住宅管理要求

1、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政策，村民申请新建宅基地或集中居住，应将原有宅基地退出。村民住

宅只能在村规划划定的建设空间内且不得在基本农田保护范围、交通走廊管制区、河道保护走廊、地

质灾害隐患点等范围进行选址。

2、宅基地标准：规划人均宅基地面积不得大于 30㎡，3人以下户按 3人计算，4人户按 4人计算，

5人以上户按 5人计算，扩建住宅新占的土地面积应连同原有宅基地面积一并计算。

3、村民自建房屋建筑不超过 3层（不超过 10.8米），积极引导新建农房建筑采用《长寿区一区一

图新农宅推广方案》。

第三十四条 村新建公共服务设施管理要求

1、根据实际发展需求需新增村公共服务设施，应在村建设空间内选址建设，具体边界及建设规模

以项目方案为准。

2、公共服务设施不得在基本农田保护范围、生态红线范围、交通走廊管制区、河道保护走廊、地

质灾害隐患点等范围进行选址。确需在确需在地灾易发区内选址时，应避开地质灾害隐患点，并经专

业地勘单位现场勘察后，根据地灾评估报告再进行选址。

第三十五条 乡村产业项目管理要求

1、乡村产业项目业主与街道、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后，应将相关协议及土地流转范

围报区农村农业管理部门备案。

2、鼓励乡村产业项目使用农业生产设施用地、闲置宅基地，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

3、农业生产设施用地管理要求

（1）规模化种植业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 5%以内，但最多不超过 10亩。

（2）规模化畜禽养殖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 7%以内（其中规模化养牛、

养羊的附属设施用地规模比例控制在 10%以内），但最多不超过 15亩。

（3）水产养殖的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规模 7%以内，但最多不超过 10亩。

（4）粮食生产用地面积 500亩以内的，配套设施用地面积控制在 3亩以内；粮食生产用地面积超

过 500亩的，配套设施用地面积不超过 10亩。

（5）农业生产设施用地只能在村生产空间内选址，鼓励利用非耕地建设农业设施。

4、产业项目新增建设用地管理要求（位于村规划产业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外）

（1）新增建设用地需求位于预留村产业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外，在不侵占基本农田、生态红线、城

镇发展用地，并纳入全区土地利用规划统筹的项目，编制村建设规划或项目建设方案。

（2）年度产业建设项目总用地指标由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具体边界可以在方案阶段确定。

（3）村建设规划经街道办事处同意后，报区农村农业管理部门会同规划、国土、文化、旅游、交

通等部门审查，审查通过后，按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相应审批手续后实施。

5、规划村集体建设用地总量原则上不得因新增建设项目而突破现状村集体建设用地总量，现状村

集体建设用地总量随最新土地调查成果动态更新。确因建设项目需突破本村现状村集体建设用地总量

的，应经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同意后，在镇域或街道范围内进行平衡协调现状集体建设用地总量。

6、新增建设用地需求超出本村界限时，村建设规划或项目建设方案分别经涉及村所在镇政府或街

道办事处同意后，报区农村农业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审查，审查通过后按相应程序使用建设用地。

7、“多规合一”动态数据库长效机制

（1）长寿区“多规合一”平台将定期收录各镇新增建设用地信息，形成全区统一的“多规合一”

规划成果，定期统一由法定主管部门进行审批，以保障新增村建设用地的合法性。

（2）“三区三线”的划定受基础资料精度、调查手段、法定规划调整影响，当前村规划“三区三

线”是根据现有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红线、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城镇规划划定，“三区三线”动态调整

应及时反馈在“多规合一”数据平台中，便于规划管理。

第三十六条 村发展项目库

1、根据本村规划，古佛村项目库共分为产业发展、道路交通设施、公用设施等 3类，12个项目，

详见附表五。

2、街道办事处结合项目具体情况及资金来源，分年度实施上述项目。

第三十七条 防灾减灾要求

1、防震要求

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和工程设施按国家和重庆地方有关现行标准进行设防。

2、防地质灾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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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佛村境内有 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处为白岩头危岩；1处为柳家山滑坡，应加强监测。

（2）村域内所有建设项目，必须按规划程序进行，在进行建设活动前均应做地质勘察或进行工程

用地评估后，方可建设。

（3）对可能发生塌方、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地区做好防护工作，特别对坡度相对较陡的地段、雨水

侵蚀严重的地区做好水土保持和工程防护工作。

（4）村域内各项建设活动应结合地貌特点，避免高切坡、深开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3、消防管理要求

（1）在村委会办公室附设消防室，成立义务消防队，并配备相关消防器材。

（2）村内设置消防专线与长寿区消防指挥中心时刻保持畅通。

（3）村内各现状山坪塘、水库为村内消防水源。

（4）农村建房应按照农村建筑防火规范进行规划和设计，提高建筑耐火等级。

（5）加强林区消防意识，做到有备无患，打通林区的重要道路和隔离通道，充分利用山坪塘蓄水，

保障消防应急取水。

4、防气象灾害要求

规划区防气象灾害工作，实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建筑物规划布局应避开各类

气象灾害高易发地区。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规划自长寿区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九条 本规划一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确因需要对本规划进行变更时，必须

按规定程序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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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村发展指标表

类别 序号 指 标 单 位 指标值 指标属性

生产

发展

1 主要农产品中有机、绿色食

品种植面积的比重
% ≥30 约束性指标

2 农用化肥施用强度
折纯，

千克/公顷
<280 约束性指标

3 农药施用强度
折纯，

千克/公顷
<2.8 约束性指标

4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 % ≥90 约束性指标

5 农膜回收率 % ≥70 约束性指标

6 畜禽养殖场（小区）粪便综

合利用率
% ≥80 约束性指标

生态

良好

7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
% 100 约束性指标

8 生活污水处理率 % ≥80 约束性指标

9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85 约束性指标

10
林草覆盖率

山区

丘陵区

% ≥65
≥45

约束性指标

11 河塘沟渠整治率 % ≥75 约束性指标

12 村民对环境状况满意率 % ≥85 参考性指标

生活

富裕

1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年 长寿区平均值 约束性指标

14 使用清洁能源的农户比例 % ≥70 约束性指标

15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70 约束性指标

村风

文明

16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

农户比例
% ≥40 约束性指标

17 遵守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村规民约的农户比例
% ≥95 参考性指标

18 村务公开制度执行率 % 100 参考性指标

附表二、村域空间功能布局一览表

空间类型 面积（公顷） 百分比（%）

生态空间 40.0325 6.71%
农业空间 468.2244 78.46%
建设空间 88.5145 14.83%
合计 596.7714 100.00%

附表三、村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地类统计表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面积（公顷） 比例（%）

农用地

耕地

水田 77.5775 13.00

水浇地 0.0000 0.00

旱地 111.4731 18.68

基本农田 140.3987 23.53

园地 101.3997 16.99

林地 129.2016 21.65

其他农用地

设施农用地 0.5493 0.09

坑塘水面 4.0195 0.67

田坎 38.3757 6.43

其他农用地 5.6279 0.94

农用地合计 468.2244 78.46

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

城镇用地 0.6364 0.11

农村居民点 35.0472 5.87

采矿用地 8.8206 1.48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0.3156 0.05

交通水利用地

公路用地 41.3264 6.92

铁路用地 0.0000 0.00

港口码头用地 0.0000 0.00

管道运输用地 0.00

水库水面 2.0638 0.35

水工建筑用地 0.3045 0.05

民用机场用地 0.0000 0.00

其他建设用地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0.0000 0.00

特殊用地 0.0000 0.00

盐田 0.00

建设用地合计 88.5145 14.83

其他土地
水域

河流水面 0.0000 0.00

湖泊水面 0.00

内陆滩涂 0.0000 0.00

自然保留地 40.0325 6.71

其他土地合计 40.0325 6.71

合计 596.771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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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村建设用地指标控制一览表

序号 用地编号

村建设规

划用地类

型

重庆市乡（镇）经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数

据库标准

用地面积（公

顷）
可建设建筑规模（平方米） 建筑控制高度（米） 建设指引 管控要求

配套

设施

1 G-1
村公共服

务设施用

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0.04 200 ≤10.8 选址及布局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筑不宜超过三层。
应避开基

本农田保

护区、地质

灾害隐患

点、道路及

水体廊道

控制区

2 J 村居住用

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10.8 建筑不得超过三层，色彩以白墙灰顶为主，避免采用明度、饱和度较高的色彩。

3 C-1 村产业用

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1.55 ≤16000 ≤12 建筑不超过四层，建筑风貌应与周边自然景观环境相协调，避免采用明度、饱

和度较高的色彩。4 C-2 1.15 ≤12000 ≤12
注：村建设用地项目中有特殊要求的建筑，其规模、高度可根据具体项目方案进行论证确定，但应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附表五、村发展项目库一览表

道路

序号 道路等级 道路起止点 道路长度（米） 道路宽度（米） 建设情况

1 主村道 廖锡湾-白庙村（1） 832.64 5

扩建

2

次村道

柳家山-汪家湾（1） 2294.72 4

3 柳家山-万家林（2） 889.74 4

4 阳耀清农业开发-燕窝（3） 259.45 4

5 快速通道-篾匠坪（4） 648.46 4

合 计 4925.01

设施

序号 类型 位置 数量 建设情况

1 垃圾箱 村委会、新建会场、杨家湾、张家湾 4
新增2 公共厕所 委会、新建村级会场 2

3 招呼站 村委会、廖锡湾 2

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 占地规模(公顷) 建筑面积（平方米） 位置 配套设施

1 筑盛页岩砖厂 1.55 16000 古佛村东部廖家湾

2 拓峰页岩砖厂 1.15 12000 古佛村西北部太平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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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村规划修改基本情况表

村名 古佛村

规划修改原因

根据长寿区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分类

处置实施相关文件，该企业被纳入“现状保留

类”中“承诺纳入规划保留的露天矿山“企业，

因原村规划建设用地并未将其完全覆盖，故需

进行规划修改，实现规划保留。

主要项目 拓峰页岩砖厂、筑盛页岩砖厂

项目依据

1、重庆市长寿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开展凤

城街道过滩村等 3个村村规划修改工作的请示

2、区政府关于同意开展凤城街道过滩村等 3个
村村规划修改工作的批复

调整面积（调入地块） 无

调整面积（调出地块） 无

是否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调入地

块）
否

是否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调入地

块）
否

是否涉及自然保护地（调入地块） 否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区情况（调入

地块）
允许建设区

现规划地类 采矿用地

调整后规划地类 采矿用地

指标来源（村内平衡、镇内平衡

或机动指标使用）
不涉及指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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